关于做好2021年度“文明示范宿舍”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学生生活园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做好生活园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安全、规范、文明、和谐”的宿舍氛围，不断丰富学生宿舍文化生活，提升宿舍文化品位。现组织开展2021年度的“文明示范宿舍”评选工作。具体事项如下：
1、 评选范围
本次参评对象为2018-2020级全日制本科学生宿舍。
2、 评选数量
“文明示范宿舍”数量不超过本学院学生宿舍总数的2%。
具体可参照《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各学院推荐名额分配表》（附件1）。
（注：不足1个的，可按1个推荐；超过1个，有小数点采取四舍五入；混合寝室按照人员多的学院申报）
3、 评选要求
具体的评选要求请参照《学生手册（2021年版）》第265页《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评选办法》（立信会计金融学（2018）21号文）（附件2）。
4、 评定流程
1、符合评优条件的寝室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申请表》（附件3），各学院自行组织初审，按照评优比例推荐，盖章后报学生处。
2、学院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文明示范宿舍”推荐汇总表》（附件4）盖章后报学生处。
3、学生处根据总务处提供的各宿舍卫生分数情况和保卫处的安全卫生大检查结果，对报送材料进行复核，评定后向二级学院复核反馈审定情况并公示评选结果，最后进行表彰。
五、评选截止时间
1、申报的截止时间为：12月24日16:00
2、纸质版材料，请以学院为单位交至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6室（魏老师18817310401）或文翔路校区序伦大楼320室（武老师 15738818710），汇总表（附件4）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10491762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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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
各学院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院
	名额分配

	1
	会计学院
	18

	2
	金融学院
	12

	3
	工商管理学院
	8

	4
	国际经贸学院
	6

	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

	6
	统计与数学学院
	3

	7
	信息管理学院
	4

	8
	外国语学院
	3

	9
	保险学院
	2

	10
	法学院
	2

	11
	金融科技学院
	1

	12
	人文艺术学院
	1

	13
	序伦书院
	1


附件2
ADDIN CNKISM.UserStyle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评选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学生生活园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积极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规范、文明、和谐”的学习生活氛围，不断丰富学生宿舍文化生活，提升宿舍文化品位，把生活园区建设成“安全园区、规范园区、文明园区、和谐园区”的育人阵地，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时间和范围
“文明示范宿舍”每学年评选一次，每学年秋季学期启动评选，评选数量不超过学生宿舍总数的2%，评选对象为全日制本科、专科学生宿舍。
二、评选标准
（一）室风建设：宿舍气氛和谐友善，宿舍成员能够和谐相处、友爱互助，能够尊敬师长、礼貌待人、言行文明、爱护公物；
（二）学风建设：宿舍内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宿舍成员能注重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学习目的明确，宿舍成员学习成绩良好；
（三）卫生状况：个人物品摆放整齐有序，室内无垃圾堆放和乱贴乱画等现象；空气清新，无异味；宿舍整体卫生状况及成员个人卫生状况保持良好；在本年度宿舍安全卫生检查中，平均成绩90分以上（百分制）；
（四）安全秩序：宿舍成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对宿舍存在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能够及时汇报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宿舍无留宿外人等现象；
（五）遵章守纪：宿舍成员能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院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无不良行为记录，无违章用电行为；
（六）文化建设：宿舍成员能够共同努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宿舍文化氛围；宿舍制度健全；宿舍成员积极参加学院及各系组织的各项宿舍文化建设活动。
（七）有下例情况之一者，取消其所在宿舍评选资格：
1.使用违章电器；
2.在公寓内酗酒闹事，破坏公共秩序；
3.不尊重公寓管理人员，无理取闹；
4.经常夜不归宿或留宿异性；
5.经常在宿舍内利用计算机浏览或发布不健康信息；
6.在宿舍安全卫生检查中，有两次（含）被评为“差”（成绩在60分以下，不含60分）；
7.宿舍墙壁上乱涂乱画，严重影响宿舍整洁美观的；
8.私自在宿舍内饲养宠物。
三、评选流程
（一）学生宿舍对照条件自主申报，由学院按比例组织评选；
（二）学院将评选结果报送学生处，由学生处、保卫处和后勤服务中心复核、评定后公示；
（三）经公示无异议后，发布表彰决定。
四、奖励办法
获奖宿舍，学校将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五、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2018年6月1日起执行。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处
                                                 2018年6月
附件3
2021年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申请表
	学院：                班级：             寝室号： 

	寝室成员信息
	姓名
	学号
	专业

	
	
	
	

	
	
	
	

	
	
	
	

	
	
	
	

	
	
	
	

	基本情况
	（寝室卫生状况、学风状况、获奖情况、文化建设、寝室特色等,可另附页）


	总务处宿管科意见
（公章）
	学院意见
（公章）
	学校意见
（公章）

	
	
	


说明：所填内容如有弄虚作假，则取消该寝室申请资格，请用黑色水笔填写或打印，不得涂改。
附件4
2021年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明示范宿舍”推荐汇总表》
申报学院：
	序号
	校区
	寝室号
	寝室人数
	寝室长
姓名及电话
	辅导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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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                   联系方式：                    审核盖章：
注：本表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汇总，盖章后上报学生处。
